附件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主要参与部门
	完成时限
	依据

	1
	各镇区制定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报市农业局、环境保护局备案；建立由镇区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分管农业、环保的领导为副组长，农业、环保、发改、财政、国土、林业等部门参与的领导机构。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各镇区
	2018年

4月30日
	粤办函〔2017〕735号文

	2
	组织镇区填报国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实施动态管理。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3
	组织镇区填报广东省畜禽养殖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动态管理。
	市环境保护局
	市农业局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4
	新建或改扩建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部门采取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大对畜禽规模养殖场的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对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予以处罚。
	市环境保护局
	市农业局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5
	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纳入日常执法监管范围，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排放监管，对设有固定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严格监管。
	市环境保护局
	市农业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6
	编制、修订有关畜牧业发展规划，修订《中山市生猪生产发展指导意见和区域布局（2010-2020年）》和编制我市种养循环发展规划。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市国土资源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财政局
	2018年底
	粤办函〔2017〕735号文

	7
	指导镇区建立畜禽养殖场台账，制定治理路线图和时间表。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8
	农业、环境保护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布对畜禽养殖场生产备案工作和畜禽养殖场废弃物产生、排放、综合利用情况备案，加强监督和指导。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各镇区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9
	做好肥料登记管理，加强商品有机肥质量的监管，引导企业开展有机肥认证。
	市农业局
	市质监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农〔2018〕18号

	10
	分类指导畜禽养殖场采用适合的技术模式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源头减量、过程治理和末端资源化利用。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1
	执行国家畜禽粪污还田利用和检测标准、畜禽规模养殖场污染物减排核算办法及畜禽养殖粪污土地承载能力测算方法，畜禽养殖规模超过土地承载能力的镇区要合理调减养殖总量。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2
	制定考核办法，对各镇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进行考核。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市委组织部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3
	支持探索合作模式创新，培育壮大粪污处理（配送）社会化服务组织，实行政策引导、专业化生产、市场化运营、受益者付费的机制。
	市农业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财政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4
	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全市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完善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加大市、镇两级财政投入，支持规模养殖场开展粪污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广使用有机肥。
	市农业局

市财政局
	市发展改革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5
	对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落实环境保护税收优惠。
	市国税局

市地税局
	市发展改革局

市环境保护局

市农业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6
	探索建立农牧循环生态养殖模式，以果菜种植户与畜禽养殖户合作为重点，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17
	把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实行敞开补贴。
	市农业局
	市财政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8
	开展畜禽养殖绿色发展示范创建活动。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19
	加大对畜禽养殖粪污减量排放和资源化利用、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力度，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试验、示范、推广应用。
	市农业局
	市科技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20
	落实畜禽规模养殖用地。将以畜禽养殖废弃物为主要原料的沼气工程、有机肥厂、集中处理中心等建设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年度用地计划中优先安排，提高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和有机肥生产积造设施用地占比及规模上限。
	各镇区
	市国土资源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21
	做好林业用地审批。
	市林业局
	市农业局
	2018-2019年
	国办发〔2017〕48号文

粤办函〔2017〕735号文

	22
	加大绿色发展理念、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宣传力度，畅通社会和舆论监督渠

道，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市农业局

市环境保护局
	各镇区
	2018-2019年
	粤办函〔2017〕735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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